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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3月1日

發文字號：內授中辦地字第105135103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(10513510330-1.pdf)

主旨：檢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分

類結果之公告認屬行政處分案（如附影本）供參，請查照

。

說明：依據本部地政司案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5年2月25日農授

水保字第1051856344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(臺北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金門縣政府及連江縣政府

除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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